
关于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

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：

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拟承销的海航海空集团有限公司面

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形成

如下反馈意见。依照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

可实施程序规定》的规定，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

在30 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。不能按期

回复的，请提前5 个工作日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，并

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，延期时间最长不超过2 个月。未

在上述期限内回复意见，且未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，或

者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，但未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

的，我会将依法作出终止审查的决定。反馈回复涉及修改募

集说明书的，请以楷体加粗标明。

发行人主营业务为航空客运与航空产业链相关业务。

2013年、2014年、2015年及2016年1-9月份，航空运输板块

在发行人营业收入中占比分别为89.77%、86.70%、81.54%和

74.97%，该项业务主要由天津航空和西部航空承担。2017年

2月4日，海南航空披露《关于收购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

48.21%股权进展及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》，至此，发行



人已完成对天津航空的股权转让。同时，根据海航集团2012

年出具的《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

的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》及2015年7月14日，海南航空2015

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延长公司股东海航

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履行期限的报告》，未来发行人对西部航

空控制权也存在着潜在转移的可能，面临重大的业务转型。

请发行人、相关中介机构对下述问题进行补充说明或核查。

1.请发行人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

格式准则第23 号--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第四十

七条的相关规定，补充提供有效期内的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或

会计报表，并相应修订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披露内容。

请主承销商、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发

表相关核查意见。

2.请发行人结合最新财务数据，补充说明天津航空股权

变更对发行人资产规模、经营业绩及偿债能力的影响，同时，

根据后续主营业务转型安排，说明是否对会对本次债券偿付

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请主承销商、发行人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

发表相关核查意见。


